
安徽新华学院文件
皖新院〔2023〕54 号

安徽新华学院公共房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

为规范公共房产管理，发挥公共房产使用效益，结合学

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安徽新华学院公共房产是指房屋使用权属于安徽新华

学院的所有房屋及附属物，分为六类：

（一）校行政办公用房，是指经学校正式确认的校级各

类行政办公所使用的房屋，包括办公室、资料室、会议室、

接待室等。

（二）二级学院用房，是指各二级学院用于行政办公及

辅助用房（包括办公室、教研室、资料室、会议室等）和教

学用房（包括各类教室、各类实验室以及实训中心等）。

（三）校内有偿使用房，是指教职工、学生生活用房、

校内用于开发、经营及外单位租用等用房。



（四）公共服务用房，是指面向全校服务的教室、图

书馆、档案室、网络中心、会堂、学生与教工活动中心、

体育活动场所等房屋及附属物。

（五）后勤与保障用房，是指后勤和保障部门所使用

的房屋及附属物，包括食堂、浴室、车队、门诊部、经营

服务等服务用房，变电所、泵站、仓库、门卫室、值班

室、收发室、保洁工具房等保障用房及附属物。

（六）附属及其他用房，是指上述五项之外的如学生

社团用房等房屋附属物。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三条 学校成立安徽新华学院公共房产管理小组。学

校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分管资产校领导担任副组长，小组成

员由学校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处、保卫处、信息化发展中

心、总务处、环境建设处、资产管理与采购处和督查处等部

门负责人组成，日常管理办公室设在资产管理与采购处。小

组拟订学校各类房屋资源规划方案的建议，协调公共用房管

理中功能界定等有关事项，重大事项提交校务会审议。

第四条 公共房产管理小组各成员单位管理职责：

（一）资产管理与采购处作为学校公共用房管理的职能

部门，代表学校行使公共房产的大类分配、调整和监督使用

等管理职能。

（二）学校办公室负责校级领导用房安排。



（三）教务处负责教学类的各类教室、各类实验室、

实训中心及科研等用房统筹规划管理。

（四）学生处负责学生生活用房管理、全校各级各类

社团用房统筹管理。

（五）保卫处负责全校各类值班用房管理，校园道

路、停车场、围墙等房屋附属建筑的管理。

（六）总务处、环境建设处负责食堂、浴室、门诊

部、经营服务等后勤类用房和变电所、泵站、收发室、保

洁工具房等保障类用房管理以及房屋内电梯、水、气、电

等建筑附属物的管理。

（七）信息化建设与发展中心负责学校所有网络机

房、通讯基站、弱电间等信息化用房管理。

（八）督查处负责公共房产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督

察、反映情况处理和督办。

第五条 房产使用单位主要职责：

（一）使用单位负责人为房产具体使用第一责任人；

（二）负责建立公共房产使用账目，定期与资产管理与

采购处对账核实，无论何种原因用途变更需办理相应变更手

续；

（三）公用设施和公用场所安全管理(如楼梯、走廊、

门厅、地下室等)，严禁擅自封闭、挪用，确保消防通道畅

通；



（四）负责闲置或不合理房间清理，及时提交学校资

产管理与采购处；

（五）负责所辖房产年度或日常维修改造申报。

第三章 公共房产配置标准

第六条 公共房产是学校的资产，学校实施统一规划、

统一配置、统一管理。

第七条 公共房产实行定额核算管理，各二级单位在标

准范围内确定分配使用方案。面积计算依据为建筑施工图面

积，改造后的按照改造的建筑施工图面积。

第八条 行政用房标准

（一）独立办公室配备原则

1.学校主要负责人及领导班子成员原则上可配备独

立办公室；

2.职能部门负责人、各二级院系正副职，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可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独立办公室；

（二）办公用房使用面积标准

1.学校负责人不超过 40 平方米；

2.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各二级院系

正副职不超过 25 平方米；

3.共用办公区域人均不超过 6 平方米；

（三）办公辅助用房定额面积按人员编制每人 2 平方

米核定。



第九条 学校各类教学教室用房由教务处根据各二级学

院的学生数和专业，分配相应均衡的教室资源；各类实验室、

实训中心及科研用房由教务处根据学科建设统筹管理。

第十条 学校各级各类社团活动，可使用学校开放的公

共场所，杜绝占用教室等教学资源，超出达到单间以上的需

交学校，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学生活动用房由学生处负责统

一管理。

第十一条 保洁工具用房是保洁人员因工作需要存放工

具的房间，杜绝占用楼宇内正式编号的公共用房，可以利用

房屋结构改造使用，超出达到单间以上的需交学校，保洁工

具用房由环境建设处负责统一管理。

第十二条 超标配备独立办公室或办公用房使用面积超

出规定标准的，需报集团董事长审批。本规定发布前已配置

的办公用房暂维持现状，后期调整时应严格按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在不同单位（部门）同时任职的，原则上仅

在主要工作单位（部门）安排一处办公室。

第十四条 员工岗位变动或办公地点发生变化的，应在

办理交接手续完一周内腾退原有办公用房。

第十五条 办公用房应结合实际房产资源合理布局，不

得擅自占用院校教学及科研用房。

第十六条 各类会议室、接待室、洽谈室、资料室等公

共用房本着集约使用原则，提高房屋资源利用率。



第四章 使用管理与要求

第十七条 需求单位申请新增公共用房，需填写《安徽

新华学院公共用房使用申请表》（附件 1），并经分管资产

校领导批准，根据房源使用情况调配。

第十八条 学校各类公共房产性质、类别原则上不得变

更。若有变更，需求单位必须填写《安徽新华学院公共用房

变更申请表》（附件 2），经分管校领导批准后方可实施；

若有重大变更，需报校务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第十九条 公共房产的使用及用途变更，无论何种原因

需到资产管理与采购处办理相关手续。若教学类改变为非教

学类用途，应由需求单位申请，经教务处审核，提交分管校

领导批准通过后方可变更。

第二十条 已办理离校和辞职手续的教职工应及时向所

在部门交还用房，原部门负责后续手续办理。

第二十一条 为提高使用率，凡非合理使用或闲置时间

达一学期的公共用房，学校将无条件收回。

第二十二条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利用学校公共用房

从事与现行法律相抵触的任何活动。

第二十三条 学校定期对公共房产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对不合理使用情况进行纠正、查处。对违反本办法的部门和

个人，视情节轻重按下列条款处理：

1.擅自占用公共用房的，责令搬出，强制收回房屋，并



不再解决公共用房。

2.擅自调换或外借公共用房，强制收回房屋。

3.擅自拆改、装修、搭建或改变房屋内外部结构的，除

限期整改恢复原状外，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理。造成房屋

及设施损坏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外，报督查部门处理。

4.擅自转租、转借或改变房屋用途的，除责令其归还

使用房屋外，责任人必须向学校缴纳全额收益两倍以上的

费用，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管理责任。

5.擅自安装的高空悬挂物脱落，造成人身财产损害

的，一切后果由行为人或房屋使用部门负责。

6.公共房产及相关水电设施出现非正常损坏，给学校和

个人造成损失的，一切损失费用由使用单位或使用者承担。

7.不按期退还学校公共用房，责令搬出，强制收回房屋。

8.学校教学、科研、办公用房等公共用房严禁变为它

用，一经发现，限期改正，年度房产管理项考核判定不合

格。

第五章 办公家具配置

第二十四条 办公家具配置应充分考虑办公布局，符合

勤俭节约、简朴实用、与职能相匹配的要求。

第二十五条 办公家具配置与履行职能相适应，数量及

价格不得超出以下标准：

（一）学校主要负责人配置班台一张，班椅一张，班前

椅两张，书柜一组，三人沙发一张，单人沙发一张，长茶几



一张，茶水柜一张，可根据需要配备方茶几一张、衣架一

个。配置总金额不高于 15000 元；

（二）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可配置班台一张，转椅一

张，班前椅两张，书柜一组，三人沙发一张，单人沙发一

张，长茶几一张，茶水柜一张，可根据需要配备方茶几一

张。配置总金额不高于 10000 元；

（三）职能部门负责人、各二级院系正副职可配置办公桌椅

一套，桌前椅两把，二至三人沙发一张，茶几一张，文件柜

一至两组，茶水柜一张。配置总金额不高于 6000 元；

（四）共用办公室根据办公室人数配置相应办公桌椅，文件

柜一至三组，茶水柜一张。可根据需要配置会客椅两把，

小圆桌一张。人均配置金额不高于 2000 元。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发布前已配置的办公家具维持现

状，后期调整时应严格按规定执行。凡超标配置办公家具的，

需报集团董事长审批。

第六章 检查与处理

第二十七条 督查处负责对执行情况的检查。

第二十八条 各部门不能严格执行或违反本规定，督查

处有权要求限期整改，按 500 元-1000 元/次追究相关责任

人的管理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安徽



新华学院公共房产管理办法》皖新院〔2015〕6 号同时废止。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与采购处负责解释。

附件：1.安徽新华学院公共用房使用申请

表 2.安徽新华学院公共用房变更申请表

安徽新华学院

2023 年 5 月 11 日


